
荔湾府行复〔2021〕3号

行政复议决定书

申请人：陈某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荔湾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地址：广州市荔湾区芳村大道西新基上村 152号。

负责人：肖长安。

申请人陈某（以下简称“申请人”）不服被申请人广州市荔

湾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（以下简称“被申请人”）于 2020年

12月 28日作出的〔2020〕荔城管信处字 324号《反映事项处理

情况告知书》，向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广州市

荔湾区人民政府已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审查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

请求重新作出答复。

申请人称：

东沙街某坊 25号宅基地权属人陈某光，宅基地证号为穗芳

府地字第某号于 2018年 7月 20日向东沙街报备，没有南漖联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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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备。南漖联社亦没在公示期内对该房屋公示，四邻签名协议 6

户人只有 3户人签名，广州市一户一宅证未通过。申请人自行对

案涉宅基地权属人陈某光的宅基地进行过现场测量，发现陈某光

侵占集体土地 5平方米，望相关部门查处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

一、被申请人对案涉房屋涉嫌违建问题已尽职履责,经查，

荔湾区东沙街某坊 25号，该址房屋宅基地权属人陈某光，持有

宅基地证穗芳府地字第某号，证载建基面积 57.31平方米，二层

半，总建筑面积 136.84平方米。根据汇建鉴字（2018）第（0405）

号《建筑结构检测鉴定报告》，案涉房屋因损坏需要维修加固处

理，陈某光于 2017年 12月 23日向南漖经济联社报备后将原房

屋拆除。经属地执法队到场检查，该址已建成一层混合框架主体，

未砌墙体，现场测量四角桩柱到四邻房屋的距离未超出原宅基地

房屋。执法队现场发《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》，责令当事人立即

停止施工，目前现场处于停工状态。而目前停工状态下的房屋尚

未超过合法层数及合法面积。二、已依法回复。2020年 12月 1

日，申请人通过来访反映案涉地址地基侵占的问题，2020年 12

月 28日，被申请人作出《反映事项处理情况告知书》（〔2020〕

荔城管信处字 324号），将处理结果告知申请人。被申请人已依

法履职并尽职履责回复，请求复议机关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。

本府查明：

2020年 12月 1日，申请人通过信访形式反映，要求荔湾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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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管依法查处某坊 25号的违法建设行为。

2020年 12月 7日，被申请人到案涉违建地址进行检查，现

场发现该址已建成首层钢筋混凝土框架，未砌墙体，模板未拆，

未能出示相关规划报建手续资料。被申请人当场发出荔综城责字

〔2020〕39222号《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》及荔综城询字〔2020〕

39039号《询问通知书》，并制作了检查笔录。

2020年 12月 8日，被申请人对案涉违建人陈某光进行了询

问，陈某光承认其位于东沙街某坊 25号的房屋建设工程未办理

规划报建手续。被申请人责令陈某光立即停止施工，并尽快补办

规划手续，陈某光表示知悉。

2020 年 12 月 28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《反映事项处理情况告

知书》（〔2020〕荔城管信处字 324号），告知申请人：经属地执

法队现场检查，案涉违建未超出原宅基地范围，执法队已发《责

令限期改正通知书》要求当事人立即停工，目前处于停工状态。

申请人不服〔2020〕荔城管信处字 324号《反映事项处理情况告

知书》，于 2021年 1月 4日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本府于当日受

理。

另查，穗芳府地字第某号《村镇宅基地使用证（存根）》显

示东漖镇某坊 19号宅基地权属人为陈某光，建筑面积为 136.84

平方米。

再查，《（南漖）联社社员建房登记表》（陈某光）及《广州

市荔湾区宅基地建设工程申请表》（陈某光）均载：穗芳府地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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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某号宅基地证，原地址广州市芳村区东沙街某坊 19号，现地

址为某坊 25号，使用人为陈某光，建筑面积为 136.84平方米。

本府认为：

根据《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》第四条第一款“……市、

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按照职责分工查处违法建设”的规定，

被申请人具有对违法建设行为进行查处的行政职能。

《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》第十二条规定：“城市管理综

合执法机关应当建立违法建设投诉、举报制度，向社会公布信箱、

电子邮箱和全市统一的投诉、举报电话，受理投诉、举报。城市

管理综合执法机关接到投诉举报后，应当受理、做好登记，并及

时进行调查处理，有明确投诉、举报人的，在受理投诉、举报后

三十日内将处理情况书面告知投诉、举报人，处理结束后在七日

内将处理结果书面告知投诉、举报人”。在接到申请人对违建情

况的反映后，被申请人对东沙街某坊 25号违法建设情况进行了

调查，并责令正在建设案涉违建房屋的权属人立即停工整改，案

涉违建停工后，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并送达了〔2020〕荔

城管信处 324号《反映事项处理情况告知书》，将案涉违建未超

出原宅基地范围、现已停止继续建设的情况告知申请人，并无不

当。综上所述，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理据不足，本府不予支持。

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

（一）项的规定，作出如下决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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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持被申请人广州市荔湾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作出的〔2020〕

荔城管信处 324号《反映事项处理情况告知书》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府复议决定，可在收到本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

之日起 15日内，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
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

2021年 2月 24日


